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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府〔2021〕58 号 签发人：何长华

大竹县人民政府

关于呈报《大竹县 2021 年财政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使用方案》的报告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44 号）和《四

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厅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

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川财农〔2021〕45

号）要求，我县根据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目标任务，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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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考虑涉农资金来源计划，认真编制了《大竹县 2021 年财政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经大竹县人民政府同意，现予上报，

请审查备案。

附件：大竹县 2021 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

大竹县人民政府

2021 年 8 月 31 日

（联系人：刘云跃 电话：13408190662）

大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31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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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 2021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使用方案 

 

一、序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

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实施意见》精神，聚集重点、聚集资源、聚合力量，用准用活涉

农资金，有效破解农业和农村发展资金短缺问题，为稳定巩固拓

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有效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一）编制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 号）； 

2．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44 号）； 

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县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的通知》（川办函〔2017〕50 号）； 

4．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构建贫困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机制

的意见》（川财农〔2015〕191 号）； 

5．《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修改完善

2017 年贫困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方案的通知》（川扶贫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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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发〔2017〕158 号）； 

6．《达州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达州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四川

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修改完善 2017 年贫困县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方案的通知〉的通知》（达市扶贫移民

发〔2017〕33 号）；  

7．《大竹县机关干部驻村帮扶工作方案》（竹直工委联发

〔2015〕1 号）； 

8．《大竹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大竹县贫困县退

出后减贫成效巩固工作方案〉的通知》（竹脱贫领发〔2018〕14

号） 

9．《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关于印发〈贫困县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指导方案的通知》（川财农〔2019〕33

号）；  

10．《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关于做好 2019 年贫困

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川财农〔2019〕35 号）； 

11．《四川省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扶贫资金使用管

理长效机制的通知》（川办发〔2019〕49 号）； 

1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13．《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14．《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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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 号）； 

15．《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

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 

16．《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农〔2021〕36 号） 

17．《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

的通知》（川财农〔2021〕45 号）； 

18．其他各级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重大决

定和政策等。 

（二）编制因由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厅委关于

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川财

农〔2021〕45 号）要求，聚焦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国家标准（即

2020 年国家扶贫标准的 1.5 倍），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紧扣我县农村工作意见，

结合贫困县退出后减贫成效巩固工作方案指标，围绕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实现资

金的合理配置，将资金配置到最急需投入的地方。集中财力办大

事，破解资金零碎、分散、重复交叉等问题。通过整合，使有限

的资金形成“合力”和全力支持重点和关键领域的良好格局，争

取资金对民生、对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最大效益。确保 2021 年

稳定实现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人均支配收入超过 6000 元，力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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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超过 9000 元。 

（三）编制原则 

1．坚持聚焦目标，钱随事走原则。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防止规模性返贫，围绕民生诉求、民生工程和民生短板，

将有限资金用在最急需的地方，鼓励各部门大胆创新、主动作为，

彻底打破“撒胡椒面”和“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困局，集中

财力支持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 

2．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原则。坚决把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防止规模性返贫放在重中之重位置，优先保障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和防止规模性返贫支出，做到项目统筹、资金统筹。坚

持财政涉农资金为主，统筹带动其他财政资金、金融资金和社会

资本，调动各种资源和各方面力量。落实县级统筹，部门配合、

监管运行的基本要求，明确县级财政和各相关行业部门作为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主体，对项目和资金进行监管；各涉农部

门作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实施主体，切实根据脱贫攻

坚规划，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并承担资金安全、规范、

高效实用的责任。 

3．坚持精准发力，注重实效原则。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使用要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规模性返贫紧密挂钩，精

确瞄准重点帮扶村、已退出贫困村、已脱贫户、监测对象，主要

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产业、金融支撑等方面，切实

解决制约贫困地区生产、生活和发展的瓶颈问题，增强已脱贫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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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二、目标任务 

（一）项目建设目标 

1．突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

交通方面：硬化 3.5 米宽、0.2 米厚、C30 以上村内道路 31.5 千

米；道路硬化 1 米宽、0.2 米厚、C30 以上 8 公里，新建便民桥

2 座，完工后将有效提升重点帮扶村交通运输能力，有效解决已

脱户、监测户等群众出行难问题。水利方面：同心桥水库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新建渠道 76 千米、改造渠道 58.1 千米，

恢复灌面 3.31 万亩，改善灌面 1.09 万亩，项目实施后，灌区农

业灌溉条件得到恢复和改善，显著提升同心桥水库灌区供水保障。

建设高标准农田 4.35 万亩，项目实施后将大大改善当地群众生

产条件，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当地经济发展，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2．突出培育壮大产业，努力拓宽农村困难群众增收渠道。

在月华镇、石子镇、周家镇、石桥铺镇、团坝镇等乡镇建设白茶、

香椿、糯稻、苎麻特色产业，在乌木镇、石河镇等乡镇建设“鱼

米之乡”项目等，推进种养模式生态化、设施设备先进化、经营

主体组织化、稻渔产品品牌化，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

发展，促进大竹县稻渔产业跨越式发展。硬化村内 3.5 米宽产业

发展道路 64.9 千米，硬化 1.2 米宽生产便道 38 千米，建设 2 个

资产收益项目，极大地提升基础设施形象，改善当地群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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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带动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进经济发展。 

（二）资金整合目标 

2021 年度计划纳入整合资金均为 13591 万元。主要涉及整

合省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农

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省级财政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省级财

政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省级财政农田建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资金、省级交通专项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县级财政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统筹整合资金

使用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其他项目三个方面，其中：基础设

施投资 5610.2 万元，占计划纳入整合资金的 41.28%；产业发展

投资 7395 万元，占计划纳入整合资金的 54.41%；其他项目投资

585.8 万元，占计划纳入整合资金的 4.31%。确保脱贫成效得到

全面巩固提升，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三、工作措施 

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针对本县农村工作实际，因地

制宜、因村因户施策，有效解决重点帮扶村、监测对象制约瓶颈，

确保已退出贫困对象脱贫成效得到巩固提升。 

（一）突出目标导向，强化资金整合。按照“整合项目、聚集

资金、集中投放、精准扶持”的总体思路，紧紧围绕防止规模性

返贫底线，瞄准重点帮扶村、已退出对象、监测对象脱贫成效巩

固提升，严格按照中央、省、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推动部门内部资金的统筹整合使用，明确落实项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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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部门（单位），全面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项目前提

下，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建设，为乡村振兴打好基础。 

（二）突出问题导向，精准资金投向。针对我县部分农业基

础薄弱，交通建设滞后；产业发展不强，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实

际，坚持问题导向，对所有项目全面梳理归集，区分“轻重缓急”，

充分利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择优选取农

村交通建设项目、农村水利工程项目和农业产业发展工程项目，

充分保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建设资金。 

（三）突出统筹调度，着力解决问题。实行项目建设月报告

制度，由项目建设部门、乡镇按月报告项目建设的形象进度、资

金拨付情况、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下步推进举措。县委、县政府

推行项目分管领导负责制，对进展迟缓、推进滞后的项目，县领

导组织部门、乡镇召开项目推进会，重点问题重点解决，保障项

目及时落实。 

四、项目建设 

（一）基础设施项目。农村交通、水利和其他三类项目，共

计 6 个。其中交通项目 2 个（村内道路 1 个，村道加宽项目 1

个），水利项目 2 个（同心桥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1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 1 个），其他项目 2 个（红旗国有林场神

仙观管护站建设项目 1 个，便民桥建设项目 1 个）。 

1．农村交通 

1.1 村内道路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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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实施地点：周家镇西河村、观音镇普照村、石桥铺镇工

农村等 15 个乡镇 15 个村。 

1.1.2 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村内道路 31.5 千米。 

1.1.3 建设标准： 3.5 米宽、0.2 米厚村内道路，采用水泥标

号 C30 水泥砼面层。 

1.1.4 建设时间：项目拟于 2021 年 8 月启动，2021 年 12 月

底完工。 

1.1.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极大提升村内产业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形象，改善群众出行条件，带动村内产业发展，增加已脱

贫户、监测户收入。 

1.2 村道加宽建设项目 

1.2.1 实施地点：石河镇福利村、朝阳乡木鱼村。 

1.2.2 建设内容和规模：村内道路加宽 8 千米。 

1.2.3 建设标准：1 米宽、0.2 米厚村内道路，采用水泥标号

C30 水泥砼面层。 

1.2.4 建设时间：项目拟于 2021 年 8 月启动，2021 年 12 月

底完工。 

1.2.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有效改善村内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形象，缓解交通堵塞压力，更加方便群众出行，覆盖 1 个已退

出贫困村，惠及 238 户脱贫户和监测户。 

2．水利工程 

2.1 同心桥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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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实施地点：周家镇、高明镇、安吉乡、杨通乡、八渡乡、

文星镇、童家镇、天城镇。 

2.1.2 建设内容和规模：①渠道建设：本次灌区工程整治拟对

同心桥水库左干渠及洛阳支渠、勤俭支渠，同心桥水库右干渠及

高滩支渠、三清支渠、石龙支渠、皇城支渠、花桥支渠、和平支

渠、平安支渠和高峰支渠等 12 条输水渠道进行整治。渠道全长

89.69km，拟重建及整治渠道总长 89.69km，包含整治明渠长度

78.15km，整治暗渠长度 6.00km。②渠系建筑物：本次同心桥灌

区工程共整治隧洞 42处，长 4.79km；共新建渡槽 2处，长 0.15km，

整治渡槽 12 处，长 0.60km；共整治机耕桥 26 座，新建及改造

人行桥 246 座，拆除重建节制闸 5 座，拆除重建分水闸 11 座，

新建放水口闸阀 126 处，拆除重建泄洪闸 6 座，新建及改造山溪

渡槽 23 座，新建下渠梯步 36 处。③测量与管理设施：同心桥水

库灌区左、右干渠上共有节制闸 5 座，分水闸 11 座，用于渠系

灌溉用水调剂。节制闸、分水闸等渠系设施较分散、地理位置偏

远甚至人迹罕至，解决供电和通讯问题困难。本工程拟修建的量

测与管理设施共有 30 处：包含有水位流量监测系统 18 处，雨量

监测系统 2 处，土壤墒情监测系统 2 处，视频监控系统 4 处和自

动化控制系统 4 处。根据同心桥水库灌区管理设施实际情况，水

库管理房位于大坝左岸，管理房现状运行较好，管理设施齐全。

渠道现状无完善巡检道路，无标志牌。本次新增渠道巡检道路长

19.96km，其中左干渠修建 1.0 宽砼路 3.42km，右干渠修建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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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砼路 16.54km，路面结构采用 12cmC25 砼路面。另外为便于渠

道管理，明确渠道权属，本工程拟在渠首以及沿渠建筑物设置标

志牌共计 122 处，其中左干渠及其支渠 34 处，右干渠及其支渠

88 处。④灌区信息化工程：全面实现灌区主要控制节点的用水计

量。探索实施重要闸控点，现地与远程自动控制，开展灌区气象、

墒情信息监测，打造统一的智能灌区信息化平台。为灌区用水总

量控制、水费计收，灌溉水有效利用水平的提升等，提供有效的

管理信息支撑，努力提高灌区综合管理、数字化、智慧化水平。 

2.1.3 建设标准：①灌溉、排水标准：灌溉水质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等标准。灌溉水温与农田地温之差宜小于

10℃，水稻田灌溉水温在 15℃～35℃，最高不应超过 38℃，最

低不应低于 12℃。②洪水标准：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

洪水标准》（SL252-2017）5.5 规定，灌区建筑物级别为 5 级，灌

区渠道及渠系建筑物的设计洪水标准采用为 10 年一遇，结合本

工程实际，重建渡槽校核洪水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其他渠系建

筑物以及渠道不设校核标准。③抗震设计标准：工程区位于铜锣

峡背斜与明月峡背斜之间的向斜谷地，区内构造形迹以褶皱为

主，构造线总体呈北北东～南南西向。背斜成山，山脉呈长条状，

走向与构造线方向一致；向斜成谷，地势宽阔低缓，由丘陵及谷

地组成。 

2.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该项目拟于 2021 年 9 月底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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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计划 2022 年 6 月底前全面完成整合资金投入部分（整个

项目计划 2021 年完成总工程量的 40%，2023 年工程全面完工）。 

2.1.5 项目效益：四川省大竹县同心桥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项目通过对现有水利工程改造后，灌区农业灌溉条件得

到恢复和改善。工程实施后渠系水利用系数由原来的 0.495 提高

到 0.689，灌溉水利用系数由原来的 0.460 提高到 0.641。经复核，

本项目实施后，灌区总灌溉面积仍为 4.4 万亩，其中可改善灌溉

面积为 1.09 万亩，恢复灌溉面积为 3.31 万亩。本工程实施后，

可明显改善灌区的输水条件，大幅提高渠道输水效率，相对实施

前，大幅降低了灌区的毛需水量，节水效益明显，多年平均节水

总量达 411 万平方米，在满足 P=95%供水保证率的情况下，灌溉

保证率由 43.2%提高到 78.4%，满足灌溉设计保证率 P=75%的要

求。综上可知，本次节水改造后同心桥水库灌区供水保障得到显

著提升。 

2.2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2.1 实施地点：川主乡、童家镇、高明镇、文星镇等 6 个乡

镇 16 个行政村。 

2.2.2 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 4.35 万亩，主要建

设内容有：土地平整工程田型调整 14460.34 亩；地力培肥 15500

亩；新建灌排渠系 82.365 千米；新建 2.2 米耕作道 102.63 千米，

整治机耕路 8.53 千米等。 

2.2.3 建设标准：相关行业部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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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1 年 8 月启动实施，

2022 年 6 月前全面完成； 

2.2.5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将大大改善当地群众生产条件，

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当地经济发展，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步伐，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3．其他 

3.1 红旗国有林场神仙观管护站建设项目 

3.1.1 实施地点：周家镇狮子村。 

3.1.2 建设内容和规模：改建神仙观管护站 300 平方米、新

建蓄水池 2 个、消防水池 400 平方米、人行道 1 公里；经济林产

业园 50 亩。 

3.1.3 建设标准：按照《现代国有林场建设标准及指标体系参

考提要》建设 

3.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1 年 8 月启动实施，

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 

3.1.5 项目效益：（1）生态效益。项目建成后，对提升神仙观

管护站基础设施条件，可极大地改善林场职工的人居环境和生产

生活条件；提高管护质量和效果；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与合

理利用，提升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管护和森林防灭火能力，生态效

益明显。（2）社会效益。项目建成后，将吸纳周边农村劳动力，

让当地居民通过劳务付出增加经济收入。同时，消除安全隐患，

改善人居环境，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保障，稳定了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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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助力乡村振兴，社会效益广泛。（3）经济效益。项目建成

后，能有效降低管护站维护成本，提升管护质量，经济林品种改

良后，将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职工收入，同时为合理利用森

林资源、促进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培育森林旅游康养等奠定坚实

的基础。 

3.2 便民桥建设项目 

3.2.1 实施地点：杨通乡东升村、安吉乡繁荣村。 

3.2.2 建设内容和规模：新建便民桥 2 座。 

3.2.3 建设标准：按照财政评审和施工设计图标注执行。 

3.2.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1 年 8 月启动，2021

年 12 月底完工。 

3.2.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极大地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形

象，改善群众出行条件，带动产业发展，促进老百姓增收。 

（二）农业产业发展项目。共计 6 个。其中种植业项目 1 个

（特色产业 1 个），养殖业项目 1 个（“鱼米之乡”建设项目 1 

个），其他项目 4 个（产业园区 1 个、生产便道 1 个、小额贷款

贴息 1 个、资产收益项目 1 个）。 

1．种植业项目 

1.1“四大”特色产业项目 

1.1.1 实施地点：月华镇、石子镇、周家镇、石桥铺镇、团坝

镇等乡镇。 

1.1.2 建设内容及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田网”、“渠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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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蓄水池、机耕道整修等。 

1.1.3 建设标准：按行业部门标准要求执行。 

1.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该项目于 2021 年 8 月启动实施，

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 

1.1.5 项目效益：通过项目建设，到“五良”(良田、消除到

约规划区农业生产的关储障项回素，发良种、良制、良法，良机)

配套，有效增加灌溉能力，改良土壤，优良品种覆盘率达到 95%

以上，使根佘作物潘种面积和单产较大幅度增加，提高农业产业

化水平，促进我县农业产业进一步发展。 

2．养殖业项目 

2.1“鱼米之乡”建设项目 

2.1.1 实施地点：乌木镇、石河镇等乡镇。 

2.1.2 建设内容及规模：在“鱼米之乡”稻渔综合种养现代园

区对从事稻虾综合种养的业主进行鱼苗、虾苗苗种补贴，免费发

放 50 万元的鱼苗、虾苗苗种等。 

2.1.3 建设标准：按行业部门标准要求执行。 

2.1.4项目建设进度计划：该项目拟于2021年8月启动实施，

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 

2.1.5 项目效益：推进种养模式生态化、设施设备先进化、经

营主体组织化、稻渔产品品牌化，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

村发展，促进大竹县稻渔产业跨越式发展。  

3．产业发展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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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1.1 实施地点：中华镇中华村、柏林镇观音村、月华镇井岗

村、石桥铺镇石柱村等 20 个乡镇 23 个村。 

3.1.2 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村内道路 64.9 千米。 

3.1.3 建设标准：3.5 米宽、0.2 米厚村内道路，采用水泥标号

C30 水泥砼面层。 

3.1.4 建设时间：项目拟于 2021 年 8 月启动，2021 年 12 月

底完工。 

3.1.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极大提升重点帮扶村交通基础

设施形象，改善群众出行条件，带动重点帮扶村产业发展。覆盖

17 个重点帮扶村，惠及脱贫户、监测户 2922 户。 

3.2 生产便道建设项目 

3.2.1 实施地点：杨家镇双江村、欧家镇新四村等 7 个乡镇 7

个村。 

3.2.2 建设内容及规模：1.2 米宽、0.1 米厚生产便道 38 千米。 

3.2.3 建设标准：水泥标号 C15 及以上水泥砼面层。 

3.2.4项目建设进度计划：该项目拟于2021年8月启动实施，

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工。 

3.2.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极大地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形

象，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带动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

入，推进当地经济发展。 

3.3 扶贫小额贷款贴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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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实施地点：全县 31 个乡镇（街道） 

3.3.2 建设内容及规模：为 31 个乡镇（街道）扶贫小额贷款

贴息。 

3.3.3 建设标准：贷款利率低于 5%的具实补助，高于 5%的

按 5%补助。 

3.3.4项目建设进度计划：该项目拟于2021年8月启动实施，

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工。  

3.3.5 项目效益：项目有效破解产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的问

题，将极大地促进脱贫户、监测户的产业发展，确保稳定增收。 

3.4 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3.4.1 实施地点：相关乡镇行政村。 

3.4.2 建设内容及规模：计划实施资产收益项目 2 个。 

3.4.3 建设标准：按照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实施。 

3.4.4项目建设进度计划：该项目拟于2021年8月启动实施，

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工。  

3.4.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有效提升产业发展形象，极大

推动脱贫户、监测对象产业发展，实现稳定增收。 

（三）其他项目。农村危房改造、人居环境改善、村内公共

公益服务设施建设和其他项目建设四类项目，共 3 个。其他项目

3 个（教育资助-雨露计划项目 1 个、扶贫项目管理费 1 个、防返

贫致贫公益性岗位 1 个）。 

1．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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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育资助—雨露计划项目 

1.1.1 实施地点：全县 31 个乡镇（街道）。 

1.1.2 建设内容和规模：按照四川省扶贫开发局、教育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雨露计划”支持农村

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工作的通知》（川扶贫发

〔2019〕87 号）、《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农〔2021〕36 号）规定，对

脱贫户、监测户家庭就读中高职的学生进行补助，计划资助贫困

中高职学生 3000 名。 

1.1.3 建设标准：每人每学年补助 3000 元标准。 

1.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1 年 8 月启动实施，

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 

1.1.5 项目效益：帮助脱贫户、监测户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

育，提高困难家庭人口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促进自主创

业和转移就业，拓宽困难家庭增收渠道，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 

1.2 扶贫项目管理 

1.2.1 实施地点：涉及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项目建设的部门或乡镇（街道）。  

1.2.2 建设内容和规模：用于 2021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编制可研、规划设计、工程监理等费用。 

1.2.3 建设标准：相关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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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1 年 8 月启动实施，

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 

1.2.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提高项目规范管理，提高项目

建设质量。 

1.3 防返贫致贫公益性岗位项目 

1.3.1 实施地点：全县 31 个乡镇（街道）。  

1.3.2 建设内容和规模：防返贫致贫公益性岗位 143 个。 

1.3.3 建设标准：全年每个岗位按每月 500 元标准予以补助。  

1.3.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 2021 年 8 月启动实施，

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 

1.3.5 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有效增加有返贫致贫风险农户

收入，为防返贫致贫工作提供有力保障，覆盖全县 31 个乡镇（街

道）困难家庭 143 户。 

五、整合资金 

（一）涉农项目计划总投资情况 

2021 年，我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方案中共整合涉农资

金投入 13591 万元。 

1．基础设施类。整合涉农资金投入 5610.2 万元。具体是：

一是农村交通（村内道路建设、村道加宽）891.5 万元，二是水

利（水利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4538 万元，三是其他（神仙观

管护站、便民桥建设）180.7 万元。 

2．农业产业发展类。整合涉农资金投入 7395 万元。具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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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种植业 2222 万元，二是养殖业 1000 万元，产业发展其他项

目（产业园区建设、生产便道建设、小额信贷贴息、资产收益扶

贫等）4173 万元。 

3．其他。整合涉农资金投入 585.8 万元。具体是：其他项目

（教育资助—雨露计划、项目管理费、防返贫致贫公益性岗位项

目）595.8 万元。 

（二）整合范围资金计划投入规模 

2021 年，我县计划整合涉农资金 13591 万元。其中，计划整

合省级资金 11369 万元、县级资金 2222 万元。 

1．计划整合省级财政涉农资金 11369 万元。其中：省级水

利发展专项资金 2879 万元、省级财政现代农业发展工程投入资

金 1000 万元、省级财政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1659 万元、省级财政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831 万元。 

2．计划整合县级财政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222 万元。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协调。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

领导下，由县整合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实施。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财政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成

员单位为各涉农部门。办公室主要负责涉农资金整合的方案编制、

组织协调、管理制度制定等工作。 

（二）强化工作责任。实施项目负责制，强化乡镇（街道）主

体、村组主抓、行业部门主推和财政局、乡村振兴部门督导责任，

形成分工明确、工作协作、运转高效的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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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经费保障。县政府每年在县财政预算中增加对涉

农项目规划编制、包装申报和资金整合的专项投入，保障项目整

合相关工作经费。对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的部门，要按照相关

政策规定安排必要的项目前期费用；对积极主动配合整合工作并

取得明显成效的项目管理部门，除依据财政法规安排规定比例的

项目管理费支出外，可给予一定的经费奖励。 

（四）强化管理运行。县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由县

整合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

开一次。联席会议主要研究确定整合项目总体规划、审查确定年

度项目实施计划及申报和其他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事项；如因工

作需要，可由县整合领导小组组长决定临时召开联席会议。 

整合工作协调会议。由县整合办牵头召集，相关项目单位及财

政局相关股室参加，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整合工作协调会议。 

（五）强化监督检查。县涉农主管部门根据拟整合的项目，

通过县政府公众信息网、各镇政府政务公开栏、各村村务公开栏

公布年度项目建设内容、地点、财政扶持政策及资金等信息，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 

县发改局、审计局、财政局对年度项目建设管理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并定期向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汇报项目检查情

况。对整合涉农专项资金工作中，不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

擅自申报项目或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计划的，给予通报批评，

并依法依规追究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责任。  

（六）强化绩效考评。县财政局对项目建设进行绩效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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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建设质量优、支出进度完成好的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对项

目建设质量差、支出进度没有按计划完成的单位进行通报，被省

市检查进行通报的单位，减少下年度项目和资金数量。 

 

附件：1．大竹县 2021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汇总表 

2．大竹县2021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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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类型
年度计划

整合资金规模

合  计 13591

一、中央确定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小计

二、省级确定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小计 11369

1.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原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川
财农〔2021〕55号）

5831

2.省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川财农〔2020〕167号） 2879

3.省级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川财农〔2021〕18号） 1000

4.省级农田建设资金（川财农〔2021〕40号） 1659

  省级财政农田建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川财农〔2021〕77号）

5.省级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国土绿化、林草产业发展支出方向及自然
保护地能力建设支出方向中的省级自然保护地建设补助）

6.省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部分）

7.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川财农〔2021〕11号）

8.交通建设资金（农村公路部分）（川财建〔2021〕94号）

9.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川财建〔2021〕91号）

10.产粮大县（市）奖励资金

11.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专项资金

12.民族地区开发资金（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部分）

13.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包括重大引调水工程
、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发治理工程、
新建大型灌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
险加固、生态建设方面的支出）

三、市（州）本级投入涉农资金小计 0

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0

四、县（市、区）本级投入涉农资金小计 2222

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222

附件1
大竹县2021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汇总表

单位：万元

  审核人：杨光伦      填表人：蒲珊      联系电话：1389045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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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

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

进度

计划

整合涉农资
金投入

整合涉农

资金来源

（要说明资金
来源层级）

惠及

已退出贫

困村、重

点帮扶村

（个）

惠及

脱贫户、

监测户

（户）

合计 — — 13591.00 — — — —

一、基础设施 5610.20 31 3846

（一）交通 891.5 7 2215

1.通村路

2.村内道路

村内道路建设 竹阳街道龙潭社区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85

村内道路建设 中华镇茶园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68

村内道路建设 乌木镇凤山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96

村内道路建设 杨家镇龙台村 1.5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7.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44

村内道路建设 柏林镇洪河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278

项目类别和名称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附件2

          大竹县2021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项目表
              单位：万元

建设任务 项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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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

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

进度

计划

整合涉农资
金投入

整合涉农

资金来源

（要说明资金
来源层级）

惠及

已退出贫

困村、重

点帮扶村

（个）

惠及

脱贫户、

监测户

（户）

项目类别和名称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项目成效

村内道路建设 石河镇连心村 3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7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96

村内道路建设 八渡乡高山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41

村内道路建设 观音镇普照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59

村内道路建设 石桥铺镇工农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77

村内道路建设 永胜镇黄安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50

村内道路建设 童家镇印盒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279

村内道路建设 石子镇雨坛村 3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7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86

村内道路建设 妈妈镇梅岩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49

村内道路建设 庙坝镇黑水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35

村内道路建设 清水镇老书房何家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72

村道加宽 石河镇福利村 3公里
1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9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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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

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

进度

计划

整合涉农资
金投入

整合涉农

资金来源

（要说明资金
来源层级）

惠及

已退出贫

困村、重

点帮扶村

（个）

惠及

脱贫户、

监测户

（户）

项目类别和名称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项目成效

村道加宽 朝阳乡木鱼村 5公里
1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6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87

（二）水利 4538.00 22 1456

1.水利工程

同心桥水库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项目

大竹县周家镇、高
明镇、文星镇、童
家镇、杨通乡、八
渡乡、天城镇

新建渠道76千米、

改造渠道58.1千米，

恢复灌面3.31万亩，

改善灌面1.09万亩

①灌溉、排水标准：

灌溉水质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农田灌溉

水质标准》

（GB5084-2005）、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
2002）等标准。②洪

水标准：根据《水利

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

洪水标准》（SL252-
2017）5.5规定，灌区

建筑物级别为5级，

灌区渠道及渠系建筑

物的设计洪水标准采

用为10年一遇，结合

本工程实际，重建渡

槽校核洪水标准采用

20年一遇，其他渠系

建筑物以及渠道不设

校核标准。

计划2021年
完成总工程
量的40%，

2023年工程

全面完工。

2879 2021年省级

水利发展资金
大竹县水务局 18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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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

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

进度

计划

整合涉农资
金投入

整合涉农

资金来源

（要说明资金
来源层级）

惠及

已退出贫

困村、重

点帮扶村

（个）

惠及

脱贫户、

监测户

（户）

项目类别和名称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项目成效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

川主乡、童家镇、
高明镇、文星镇、
石子镇、观音镇，
共6个乡镇16个行政

村

建设高标准农田4.35
万亩，主要建设内容
有：土地平整工程田
型调整14460.34亩；

地力培肥15500亩；

新建灌排渠系82.365
千米；新建2.2米耕

作道102.63千米，整

治机耕路8.53千米等

建成集中连片、
设施配套、高产
稳产、生态良好
、抗灾能力强的
高标准农田4.35

万亩。

2022年完成 1659 省级农田建设
资金

农业农村局 4 538

（三）其他 180.7 2 175

红旗国有林场神仙
观管护站建设项目

周家镇狮子村

1、改建神仙观管护

站300㎡、新建蓄水

池2个、消防水池400
㎡、人行道1㎞；2、
经济林产业园50亩。

按照《现代国有
林场建设标准及
指标体系参考提

要》建设

1、7-8月编

制方案；2
、9-10月设

计采购招
标；3、10-
12月施工建

设；4、
2022年1月
验收审计。

10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自然资源局

便民桥 杨通乡东升村 新建便民桥1座
按照财政评审和
施工设计图标注

执行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4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5

便民桥 安吉乡繁荣村 新建便民桥1座
按照财政评审和
施工设计图标注

执行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5.7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60

二、产业发展 7395 118 4552

（一）种植业 2222 15 212



— 29 —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

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

进度

计划

整合涉农资
金投入

整合涉农

资金来源

（要说明资金
来源层级）

惠及

已退出贫

困村、重

点帮扶村

（个）

惠及

脱贫户、

监测户

（户）

项目类别和名称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项目成效

“四大”特色产业
月华镇、石子镇、
周家镇、石桥铺镇

、团坝镇等

基础设施建设、“田
网”、“渠网”改造、

蓄水池、机耕道整修
等

相关行业部门标
准

2021年12月
底前全面完

成

2222
县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农业农村局 15 212

（二）养殖业 1000 2 342

“鱼米之乡”项目建

设
乌木镇、石河镇

在“鱼米之乡”稻渔综

合种养现代园区对从
事稻虾综合种养的业
主进行鱼苗、虾苗苗
种补贴，免费发放50
万元的鱼苗、虾苗苗

种等

相关行业部门标
准

2021年12月
底前全面完

成

1000 省级现代农业
发展工程资金

农业农村局 2 342

（三）农副产品加
工业、手工业

（四）乡村旅游业

（五）电商发展

（六）光伏产业

（七）其他 4173 101 3998
1.产业园区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中华镇中华村 2.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1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15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柏林镇观音村 4.3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21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86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月华镇井岗村 2.8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4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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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

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

进度

计划

整合涉农资
金投入

整合涉农

资金来源

（要说明资金
来源层级）

惠及

已退出贫

困村、重

点帮扶村

（个）

惠及

脱贫户、

监测户

（户）

项目类别和名称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项目成效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石桥铺镇石柱村 3.1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5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81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永胜镇黄安村 3.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6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50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安吉乡红岩村 3.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6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229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观音镇明月村 3.7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8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49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周家镇高峰寨村 3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54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高明镇同心村 3.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6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297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八渡乡花岩村 2.9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4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55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石子镇吉星村 2.5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2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68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天城镇三元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0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60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杨通乡春光村 2.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1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9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四合镇先进村 3.1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5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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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文星镇坛水村 2.6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3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63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妈妈镇大石村 3.4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7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18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庙坝镇高平村 2.6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3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89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石河镇松坪村 2.9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45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31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石桥铺镇兴隆社区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0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37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杨通乡东升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0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5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八渡乡青南村 2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0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66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高穴镇长征村 3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87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欧家镇高硐村 3公里
3.5米宽、0.2米厚、

砼C30；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1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46

2.生产便道建设项

目

生产便道建设 乌木镇凤山村 5公里

建设标准：1.2米宽

、0.1米厚、砼

C15；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96



— 32 —

实施地点
建设规模及

内容
建设标准

建设

进度

计划

整合涉农资
金投入

整合涉农

资金来源

（要说明资金
来源层级）

惠及

已退出贫

困村、重

点帮扶村

（个）

惠及

脱贫户、

监测户

（户）

项目类别和名称

整合后资金

使用监管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项目成效

生产便道建设 杨家镇双江村 6公里

建设标准：1.2米宽

、0.1米厚、砼

C15；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6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75

生产便道建设 文星镇坛水村 6公里

建设标准：1.2米宽

、0.1米厚、砼

C15；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6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63

生产便道建设 观音镇清河村 5公里

建设标准：1.2米宽

、0.1米厚、砼

C15；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211

生产便道建设 杨通乡阳光村 5公里

建设标准：1.2米宽

、0.1米厚、砼

C15；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 138

生产便道建设 欧家镇新四村 6公里

建设标准：1.2米宽

、0.1米厚、砼

C15；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6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244

生产便道建设 柏林镇三江村 5公里

建设标准：1.2米宽

、0.1米厚、砼

C15；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149

3.扶贫小额贷款贴

息

扶贫小额贷款贴息
全县31个乡镇（街

道）

用于全县已脱贫户、
监测户小额贷款贴息

补助

贷款利率低于5%
的具实补助，高
于5%的按5%补助

12月底完成 40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79 0

4.易地扶贫搬迁贷

款贴息

5.资产收益扶贫项

目

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相关乡镇行政村
计划实施资产收益项

目2个
按照具体的项目
实施方案实施

计划2021年
12月底完成

30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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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585.8 0 0

（一）危房改造
（不含易地扶贫搬
迁住房建设）

（二）村内公共公
益服务设施建设

（三）人居环境改
善

（四）其他 585.8

1.教育资助-雨露计

划

全县31个乡镇（街

道）

资助已脱贫户、监测
户家庭中高职在校生
1500元，补2021年上

期雨露计划资金缺口
0.9万元。

每人每学年补助
3000元。

12月底完成 4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2.其他-扶贫项目管

理费
50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3.防返贫致贫公益

性岗位

全县31个乡镇（街

道）
计划143个

全年每个岗位按
每月500元标准予

以补助。

12月底完成 85.8
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局

       审核人：杨光伦                                                  填表人：蒲珊                                                 联系电话：1389045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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